 委托复制只读光盘合同
甲方（委托方）                                   合同编号：MAG20111228-1
乙方（受托方）：深圳市盟冠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2011/12/28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复制加工只读光盘之事达成如下协议，双方共同遵照执行。

1、 复制许可：

1、 甲方向乙方提供版权证明及授权资料由乙方去新闻出版局办理相关生产的批复许可手续（批文）。

2、 甲方确认其已获得合同项下所有加工产品的版权、专利权、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的合法授权，乙方严格按甲方授权规定复制加工对应版本、规格和数量的产品。甲方保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法规或条例向乙方提交合法的版权、复制授权等法律文件和证明，以及合格的复制资料，并保证光盘不得有淫秽、非法的内容；

3、 如甲方的委托有非法或侵权的行为，甲方应承担一切经济、法律责任。同时，由此而给乙方造成的损失，所有责任全部由甲方承担及赔偿；

2、 产品需求：
	光盘名称
	货物描述
	单位
	单价

	数据光盘
	80mm或120mmCD-ROM、DVD-ROM
	片
	以双方确认的报价单为准


三、加工订单：因甲方委托加工产品的品种，规格随市场需求而变化，故而采用书面加工订单或采购协议或采购订单（传真或电子邮件）的作业方式分批委托乙方复制加工其所需产品。甲方保证提前5-7个工作日给乙方书面加工订单或采购协议或采购订单，确定产品名称，规格，加工单价，一次注塑数量，交货日期。该加工订单或采购协议为本协议项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甲乙双方具有同等约束力。若有任何与本协议条款不符之处，以本协议条款为准。

四、生产资料：在乙方按订单要求批量生产前，甲方应提供合格生产资料（包括：光盘样品、菲林、电子文档、包装样品等）给乙方。若因甲方未能提供合格生产资料，乙方不承担按样、按时交货的责任。交货时间应自收到合格生产资料或完成修改妥时起计算。
五、母盘费用：单一品种首次下单量达到10000片的母盘免费。没达到需收取母盘费用。(单一品种首次下单起六个月内累计，下单数量达到10K的，已收母盘费的，可以退回母盘费）。

六、包装：开窗带扣白纸袋包装，1000片/箱。 
七、交货方式：深圳市内免费送货，可快递或发货运至买方指定地址，运费由买方承担。
八、交货时间：收齐合格的生产资料，乙方5-7个工作日可完成生产。如因不可抗力和非乙方人为所能控制的原因除外（如自然灾害，停电，设备故障等）。
9、 货款支付：以下列第    种方式支付: 

(1)
合同或订单生效后预付30％订金安排生产，送货时一次性结清全部剩余货款。

（2送货时一次性结清全部货款。

(3)月结30天，银行转帐，或现金，或支票支付。每个月的28日至30日为双方当月发生帐款结算帐日，期间双方业务和财务必须核对并签字盖章，确认完毕当月对帐单，包括订货数量，已交货数量，应支付金额等内容和信息。                                                 

十、 违约责任：(1).
逾期交货：若逾期交货，每逾期一天，乙方支付甲方该批货物总价0.5%的日违约金。  (2).
逾期付款：甲方保证按期将应付货款汇给乙方，凡有任何滯延，甲方同意照实承担乙方由此而发生的银行利息和罚息，并向乙方支付未付款项总额0.5%的日滞纳金。甲方应在每次下订单时双方商定的交货期限内提货，逾期一个月不付款提货，则乙方对完成的产品享留置权，乙方有权对甲乙委托复制的产品自行出售给第三人，所得价款首先用于清偿乙方复制费及赔偿乙方实际损失，不足清偿的，甲乙仍应承担清偿责任。有剩余货款则返还甲方。
十一、争议的解决：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深圳市有管辖权法院提起诉讼；

十二、合同的生效及期限：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自签定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十三、合同的变更：本合同的变更须经甲乙双方共同书面确认，并签字盖章，否则无效。确认的变更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同等效力。

十四、保密条款：本合同所有涉及的内容皆为商业秘密，任何一方不得向国家监管机关以外第三人透露有关信息。若一方因泄密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应予以赔偿。
甲方:                                         乙方：深圳市盟冠科技有限公司  

签字：                                        签字：

公章:                                         公章:

